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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行政〔2017〕201 号

合肥学院辅修专业实施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充分利用合肥学院各教学单位优质教学资源，适

应经济建设和产业发展对人才多样化的需求，培养具有较宽知识

面，较强社会适应能力的应用复合型人才，各教学单位应对外开

放，相互开展学生修读辅修专业。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辅修专业指以本专业为主修，辅修本专

业相同学科或其他学科的另一个专业，并取得规定课程的学分。

第三条 为规范有序地做好合肥学院本科专业学生修读辅

修专业的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人才培养方案与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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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各教学单位应选择优势专业和特色专业供学生修

读。辅修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由教学部门自行制订，院（系）教

学委员会审核，教务处备案。

第五条 各教学单位在制定辅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时，学分

一般不低于 60 学分或 1020 学时（含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

第三章 申请条件

第六条 申请者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合肥学院在读全日制本科生。

（二）思想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三）主修专业学习成绩优良，平均绩点 2.0 以上，学有余

力。

（四）符合辅修专业所在教学单位对学生知识、能力的特殊

要求。

（五）主修专业与辅修专业主干课程（模块）相同的课程（模

块）门数不超过 3门（由主修专业教学办根据辅修专业培养方案

审核）。

第四章 申请审批程序

第七条 各有关单位于每年 5月前在向学校教务处提交开

设的辅修专业教学安排等有关材料，学校统一发布。教学单位负

责对申报学生相关资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辅修专业教学单位对

申报材料进行复审批准后，将同意接受的学生名单提交学校教务

处，由学校教务处统一公布学生名单。

第五章 注册与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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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学生在接到辅修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后，应在规定时

间内持学生证到辅修专业所在教学单位办理注册手续。逾期不办

理者视为自动放弃修读资格。

第九条 修读学生每学期应按辅修专业教学单位规定的时

间和办法进行注册、选课。

第六章 培养与管理

第十条 辅修专业的课程（模块）尽量单独开班，并安排在

双休日、晚上或寒暑假，以方便学生修读。

第十一条 学生须参加辅修专业规定课程的（模块）学习活

动并参加课程考核，考核合格后方能取得课程（模块）学分。

第十二条 若学生主修专业的已修课程（模块）要求与辅修

专业的课程（模块）要求相同或高于辅修专业要求（不超过 3门），

学生在注册时可持有效成绩证明向学校教务处提出申请，经批准

后可办理免听手续，但须参加课程（模块）期末考试。

第十三条 考核不及格者可申请补考一次。补考后仍不及格

者，如需取得学分，必须重修学习。因病等其它特殊原因不能参

加考试者，持书面证明于考试前向学校教务处申请缓考。

第十四条 辅修专业的修习终止年限以学生主修专业毕业

时间为限跨。

第十五条 学生因学习困难等原因要求终止修读辅修专业

的，应向学校教务处提出书面申请，由教学单位出具其已修成绩

证明并交学校教务处。根据学校相关规定予以学分认可。

第十六条 学生在进行辅修专业学习时应遵守学校制定的

各项学籍管理制度和校纪校规，学习期间出现的违纪行为，学校

将按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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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证书授予

第十七条 已获得主修专业毕业证书，辅修第二专业课程

（模块）30 学分及以上但未满 60 学分者，颁发辅修证明书；系

统修完辅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所有课程（模块）和实践环

节并取得规定学分，颁发辅修专业证书。对已获得主修专业学位

证书，且系统辅修完跨学科门类专业所有课程（模块）、完成所

有实践环节并取得相应学分者，经校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颁发

辅修专业学士学位证书；如主、辅修专业属同一学科门类、授予

学位相同，不再另授辅修专业学位证书。

第八章 收费办法

第十八条 修读辅修专业的学生须缴纳修读学费，修读学费

按学分收取，其学费标准和总额原则上不超过主修专业学费标准

和总额。

第九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从公布之日起施行。

合肥学院

2017 年 8 月 2 日

合肥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7年 8月 2日印发


	



